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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函
地    址 :

傳  其 :

承 辨 人 :

姊絡方式 :

受文者 :司 法院

發文日期 : 中華 民四螢壹 笨年 太川
︴圳日 發火

發文字號 :花院楓刑溫1仍花易29字 第    號

罃鞏交解密條件或係密期限 :     00上 上上危

附件 :

主旨 :檢陳本院刑事庭何法官助鋼提出之釋越聲請書1件 、停止

審理裁定1件 ,請大院大法官解釋憲法 ,敬請舉核 。

說明 :本件係本院刑事第三法庭何法官期鋼審理本院l09年度花

易字第29號姊害名巷案件 ,認為所應適用之毋ll法第309條

第1項規定有達憲之疑義 ,上開案件業已裁定停止其訴訟

程序 ,並提出釋憲聲請書我明法律具體違態之理由 。

正本 :司 法院

禹ll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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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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犖 請 人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解釋憲法聲請書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第三庭溫股法官何劫鋼

上列聲請人因審理本院l09年度花易字第2θ號妨害名巷案件 ,對

於應適用之法律 ,依合理之確信 ,認為有牴觸憲法之疑義 ,茲提

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 ,勞請憲法解釋如下 :

壹 、弊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刑法第309條第1項 (下稱系爭規範 )規定 :「 公然侮辱人

者 ,處拘役或θ,000元 以下罰金 。」系爭規範定對人民之言

論自由造成干涉 ,然 其文義欠缺明確性 ,受規範者不能完整

理解 、預見其適用之射程範圍 ,自 我國多年司法實務實踐 ,

亦清楚可見該文義無從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其適用範圍 ,

而牴觸法治國下之法律明確性原則之要求 。又系爭規範係以

行為人之言論 「侮辱」他人為要件 ,自 係針對行為人使用之

文字內涵加以管制 ,而屬對於言論內容之管制 ,系 爭規範又

欠缺對於處罰範圍之限制 ,致使其規制之言論內容種類可能

包含政治性言論在內之各種可能言論內容 ,應予嚴格審查 。

系爭規範雖以保餞他人之名譽為目的 ,然 其處罰之範圍過於

寬泛 ,又以刑罰之方式進行處罰 ,造成人民僅因言論而受別

事程序之訴追 ,其應訴 、審判造成之高度程序成本 ,本身即

造成強烈之寒蟬效應 ,兩 對言論自由產生嚴重之限制 ,其所

追求之維護名舉之目的卻可藉由民事手段予以保頀 、回復 ,

故系爭規範之限制欠缺必要性 ,且所至文之損害顯然大於其目

的所欲維護之利益 ,而 有失均衡 。從而 ,系 爭規範牴觸法律

明確性之要求 ,並違反憲法第23條之比了歹ll原 則要求而牴觸憲

法第l1條關於言論自由之保障 。爰依鈞院大法官釋字第371

號解釋 ,裁定停止審判 ,聲請鈞院大法官解釋 ,請宣告并ll法

第309條 第1項規定違憲 ,並立即失效 。
貳 、疑義之經過與性質及涉及之憲法條文

一 、本院受理 l0少 年度花易字第29號妨害名譽案件 ,係 因被告董

健賢在網路通訊軟體上登打 「ChenHsun白 癡」等文字回覆
告訴人謝承勳 ,而發送至不特定多數人得閱覽之公開討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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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情 ,而經檢察官起訴被告涉犯刑法第309條 第1項之公然
侮辱罪 。

二 、涉及之憲法條文 :憲法第8條人身自由保陣 、第ll條言論自
由保障 。

參 、雜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錐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一 、系爭規範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一 )系 爭規範應採取車交為嚴格之審查標準為法律明確性之審查
l︳基於法治國原則 ,以 法律限制人民權利 ,其構成要件應符

合法律明確性原則 ,使受規範者可能預見其行為之法律效

果 ,以確保法律預先告知之功能 ,並使執法之準據明確 ,

以保障規範目的之發現 。依司法院歷來解釋 ,法律規定所
了丈用之概念 ,其意義依法條文義 、立法目的及法體系整體

關聯性 ,須 為受規範者可得理解 ,且為其所得預見 ,並可

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 ,始與法律明確性原則無違 ,此經

鈞院大法官釋字第們2號 、第犯1號 、第犯井號 、第617
號 、第623號 、第“6號及第仍0號解釋在案 。又涉及拘
東人民身體自由之刑罰規定 ,其構成要件是否符合法律明

確性原貝ll,應 受較為嚴格之審查 ,其判斷爰應僅以該規定

文義及刑法體系整體關聯性為準 ,不應再參考其他相關法

律 ,亦經釋字第“6號 、第777號解釋在案 。
2.「 法律明確性原貝ll之審查標準 :本院過去對於法律明確性

原貝ll之操作 ,多 半強調其三項內涵 :可理解 、可預期 、可

審查確認 (如釋字第59冷 號 、第617號 、第690號解釋等
)。 至於法律明確性原則是否如法律保留原則 ,也會有不

同密度的審查標準 ,貝ll少 見有系統的正面聞釋 。本院在釋

字第63b號解釋 ,就限制人身自由之法令 ,曾 明示應採取
較為嚴格之審查標準 ,並 因此認為檢肅流氓條例的部分規

定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之後本院在釋字第仍0號解釋中
,對於限制人身自由之法律 ,則 進一步區別究屬幵l!罰性質

或非刑罰性質之限制 ,而 對於不具有刑事處罰性質之人身

自由限制 (如傳染病防治法之強制隔離),採相對寬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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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審查標準 。本號解釋 【即釋字第777號解釋】延縷上

述兩號解釋之立場 ,就直接 r艮制人身自由之系爭規定 (刑

罰),採取較為嚴格之客查標準 。」 (許志雄大法官釋字
第777號解釋協同意見書參照)從而 ,在具有刑罰性質之

限制人身自由之法律 ,是否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 ,應採取

較為嚴格之審查標準 。

3.而 法律明確性原則之審查標準 ,應如何具體適用於個案中
,林子儀大法官及許宗力大法官於釋字第b3b號解釋部分

協同意見書中指出 ,應 以一般人民是否能理解法律規定之

意義 ,作為判斷法律明確性原則之標準 ,「 法律明確性原

則既在保障人民對其行為是否受法律規範有預見之可能性
,則 法律規定是否明確 ,即應以受規範之一般人民是否能

理解系爭法律去見定之意義 ,亦 即是否能理解該法律規定所

要規範之行為態樣 ,並因此對其行為是否受該法律所規範

有預見可能性 ,作 為判斷之標準 。至於如何判斷系爭法律

規定之意義 ,是否可為受規範之一般人民所能理解 ,則應

依當時社會之一般人民之文字語言習慣或日常生活經驗 ,

對系爭法律規定的文本予以合理之解釋 ,能否因此理解該

法律規定所要規範之行為態樣 ,予 以判斷之 。一般人民或

雖不能依文字語言習慣或日常生活經驗 ,對法律規定之文

本子以合理解釋 ,而 理解系爭法律規定之意義 ,惟如經執

法機關或法院探究立法過程或立法理由 ,兩 能明確該法律

規定之意義 ,或 因其對系爭法律規定之反覆解釋適用 ,已

形成明確內容 ,並經依法公布或其它公示方法 ,而 為受規

範之一般人民所習知者 ,亦可認該系爭規定之內容為受規

範之一般人民所理解 ,並因此能預見其行為是否受該法律

所規範 ,而與法律明確性原則無違 。」

碎.許志雄大法官於釋字第777號解釋協同意見書中 ,更進一
步指出較為嚴格之法律明確性原則應如何審查 ,及涉及限

制表現自由之毋ll罰應採取最為嚴格之審查標準 :『 所謂刑

罰規定或犯罪構成要件之明確性應受較嚴格審查 ,究何所

3



01

02

03

0碎

05

0b

07

08

09

l0

ll

12

13

1碎

15

1b

17

18

lθ

20

21

22

23

2冷

25

26

27

28

29

30

31

指 ?本席認為 ,其 重點不在於解釋方法之不同 ,而係要求

有關規定之明確程度應高於一般法律規定 。換言之 ,刑罰

規定或犯罪構成要件依一般法律解釋方法解釋
,須不難獲

知其意義 ,亦 即其意義 「為受規範者可得理解 ,且為其所

得預見 ,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之程度應幸交高 。此

外 ,刑罰規定之法文無論如何明晰 ,通常其周遴均有模糊

地帶 ,倘 因此即認定該規定不日月確 ,而加以非難 ,則 幾乎

所有刑罰規定皆有違憲之虞 。本席認為 ,一般法律規定除

非 「全然」曖味不明 ,無法作為行為之準則 ,兩 喪失法律

應有之意義 ,否則只要具有明確之 「核心部分」 ,可確實

適用 ,即使用透模糊 ,基本上亦不至於違反法律明確性原

則而無效 n問 題是 ,大凡立法均有一定之日的 ,全然欠缺

「核心部分」之法律規定 ,殆無存在可能 。如此一來 ,法

律明確性原則豈非難有適用之餘地 ?其實 ,問題本質並非
立法有無 「核心部分」 ,兩 無寧是該 「核心部分」可否依

法文本身清楚解讚 ,亦 即法文之選擇是否適切 。⋯補充一

言 ,基於表現自由之優越地

一

立 ,為 防止萎縮效果或寒蟬效

應 ,有 關限制表現 自由之法律 ,其法條明確程度之要求 ,

更高過一般刑報規定或犯罪構成要件規定 。在表現自由領

域所適用之明確性原貝ll堪稱一種特殊之憲法判斷方法 ,其

屬字面判斷 ,而 非事實判斷 ,亦 即原則上僅就法律之字面

上加以審查 ,而 無須調查土法事劈 ,即可作成結論 。當法

律含義不明 ．侵害到表現自由時 ,應 宣告違憲無效 ,不得

適用 「法律之合魒解釋原則」 ,亦 即不得運用限縮解釋方

法 ,將違憲部分排除 ,而 維持法律之效力 。是前揭釋字第

碎32號等解釋對法律明確性原則之開釋 :「 法律明確性之
要求 ,非僅指法律文義具艦詳盡之艘例而言 ,立法者於立

法定制時 ,仍得衡酌法律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雜性及適用

於個案之要當性 ,從立法上適當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而為

相應之規定 。如法律規定之意義 ,自 立法目的與法體系整

體關聯性觀點非難以理解 ,且個案事愛是否屬於法律所欲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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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之對象 ,為 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 ,並可經由司法審

查加以認定及判斷者 ,即無違反法律明確性原貝ll。 」於表

現自由領域未必要適 。』 ;黃虹霞大法官於釋字第777號

解釋協同意見書中 ,亦指出刑罰之明確性判斷標準 ,即 「

另因刑法用供規範人民最重度違法有責行為 (刑法第12條

第1項規定 :「 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 ,不 罰 。」)在

罪刑法定主義原則下 ,就犯罪之構成要件言 :各條刑罰規

定之具體:明確性 ,即個案事實是否碼於各該并ll法犯罪規定

所欲規範之對象 ,原 即均應以一般人民之觀點衡量 ;亦 即

必須以一般人民之觀點 ,認為個案事劈應屬於該刑法犯罪

規定所欲規範之對象並無疑問者 ,該刑法犯罪規定始符研ll

法明確性原則 。」

5.綜合上述 ,系 爭規範為一最重可處自由刑之刑事處罰規範
,其對法律明確性之要求 ,依照鈞院大法官釋字第b3b號

、第777號解釋 ,應採較為嚴格之審查標準 ．
(二 )系 爭規範現實上無法透過司法審查確定其處罰範圍 ,致使

人民亦無從理解 、預見處罰之範圍

1.系 爭規範僅以 「公然侮辱人者」為其要件 ,其核心爭議在

於 「侮辱┘此一不確定法律概念之範圍是否得以特定 。然

而 「侮辱」可能語意所及之範圍甚廣
,甚至欠缺毫無爭議

的核心內涵 ,而依照釋字第777號解釋解釋理由書第9段
,認為涉及拘束人民身殲自由之刑罰規定 ,其構成要件是

否明確 ,必須僅以該規定文義及刑法殲系整體關聯性為準
,不應再參考其他法律規定 。但對於何種程度的表示構成

侮辱 ,高 度繫諸於個人生活場域 、文化背景 、日常語言使

用方式及價值判斷 ,特定文化背景 、階級之人認為粗鄙傷

損之語棄 ,在另一群人眼中可能僅係 日常常見之口語化表

達 。如果再加上毋ll事政策的考量 ,「 侮辱」之涵蓋範圍更

是人言言殊 ,有認為其所保障者係感情名譽者 (甘添貴 ,

言論 自由與妨害名譽 ,第 8頁 至第θ頁 ;黃源盛 ,刑 法分
則 ,第必1頁 ),有 認為係保障人格及社會評價者 (盧 映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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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 ,刑 法分貝ll新論 ,修訂 1百版 ,第 613頁 ;陳煥生、劉秉
鈞 ,幵ll法分貝ll實用 ,第 七版 ,第 510頁 ),或有認為應限
縮於基於種族 、宗教信仰 、性別 、性傾向之理由對人公然

為仇恨性辱罵 ,始足認定造成人性尊嚴之傷害而構成侮辱
之見解 (許宗力 ,參見司法周刊l01年 7月 27日 第碎版 )
。在抽象層次的定義上 ,學說 、劈務上即存有高度之歧見

2◆ 又根據我國多年的刑事司法實踐結果 ,刑 法第309條 第l
項之公然侮辱罪始終未能建立穩定 、具有可預見性的事實

判斷基準 。雖一般法院實務有認為該條所謂 「侮辱」 ,係

指行為人所為抽象之護罵或嘲弄等客觀上被認為是蔑視或

不尊重他人之言詞或行為 ,而 足以貶損他人人格及社會抨

僓者兩言 (最 高法院l07年度台上字第“02號判決參照 )
,然 此抽象標準落實於事實審具艘案件中則對於類似之情

境 、言詞 ,卻經常出現迥然不同之適用結果 。以下茲舉數

例 (判 決字號均係例示 ,均非窮盡列舉 ):
(l)「 幹」、「幹你娘」 、「雞巴」等髒話用語 :

觷務上多數判決認定此種用語構成系爭規定之 「侮辱」

行為 ,然仍有諾多判決以客觀或主觀之要件排除上開用

語於系爭規定之適用範圍 ,認為不才毒成侮辱 ,如 :臺灣

宜蘭地方法院 (下稱宜蘭地院 ,各法院均同比觸稱方式

)10少 年度易字第380號 、盞南地院l09年度觸上字第
93號 、臺中地院l08年度易字第2803號 、108年度易字
第2885號 、嘉義地院l08年度易字第巧3號 、花蓮地院
l07年度易字第339號 、臺灣高等法院106年度上易字
第l139號 、盞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10碎 年度上易字第23

號 。
(幻 「白癲圴 、「智障」、「神經病」

實務上多數判決亦認定此種用語構成系爭規定之 「侮辱

」行為 ,然 亦有諸多判洪否定之 ,如 :臺 中地院l09年

度易字第1783號 、臺南地院1仍 年度易字第672號 、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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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地院1仍 年度易字第106號 、臺中地院108年度易字

第17“號 、臺灣高等法院l08年度上易字第2391號 、l0

5年度上易字第765號 。
(3)「 不要臉」

對此用語實務上認定歧異 ,其 中認定有罪之判決如 :最

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lb61號 、臺灣高等法院l08年

度上易字第1838號 、甚灣臺北地方法院l08年度易字第

293號 。認定無罪之判決如 :臺灣高等法院1仍 年度上

易字第133碎號 、高雄地院l0少 年度審易字第ㄥ52號 、l0

8年度易字第碎θ3號 、盞北地院108年度自字第碎吵號 、
108年度易字第8ㄔ3號 。

3.自 上開實務判決之歧異就可以發現 ,就近乎相同事務是否

該當系爭規範 ,取決於各個法官對於 「侮辱」認定之寬嚴

。而上開用語甚至在偵查階段 ,亦有諸多案例經檢察官以

不構成 「侮辱」為由而為不起訴處分 。故行為人同樣的行

為 ,可能歷經檢察官及歷審法官 ,而 各個專業司法從業人

員亦對其案件有不同之認定 ,其案件命運相當程度決定於

地檢署與法院分案時 ,案件係分子對 「侮辱」認定較為嚴

格或寬鬆之檢察官 、法官而定 。而當司法機關對於相同事

件廣泛而長期的存在有迴異之認定 ,對於此一自刑法制定

以來要件從未修改之法條要件之適用範圈始終無法達成共

識 ,則實難再託辭此僅係 「將不確定法律概念委由實務發

展」 ,而顯然係因 「侮辱」之概念欠缺明確的文義核心與

邊界 ,致使司法實務適用上欠缺有效的立法指手〡,因 此造

成無法有效地藉由司法案件累積 、特定其範圍 。而在司法

實務無法特定其範圍之情形下 ,人民又如何能夠預見 、理

解其具體案件是否有系爭規範之適用 。故系爭規範級然欠

缺上開解釋所揭桀之可理解 、可預見與可審查之法明確性

,無法通過刑罰應具備之 「較為嚴格審查」之審查基準 。

碎.聲請人短哲擔任數年法官迄今 ,均難以預見上開言詞如進

入地檢署 、法院後將會如何受到處置 ,更追論較上開用語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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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外延之負面形容詞如 「遲到大王」 (南投地院9少年度觸

上字第61號 )、 「你是什麼東西」 (新竹地院l05年度審
原易字第11號 )、 「幼稚」 (新竹地院l06年度簡上字第
少2號 )、 「機車」 (臺 中地院108年度觸字第1365號 )等
,聲請人更係在進行見解查詢時方才知曉上開用語也有遭

過毋ll事處罰之可能 。聲請人廁身司法實務工作 ,均無從預

見系爭規範之適用範圍 ,未經常接觸司法實務見解之人民
又要如何預見系爭規範之處罰範圍 ,實殊值疑慮 。
5.對於 「侮辱」之定義中 ,學者及實務判洪經常會補充說明
,認為侮辱之認定必須 「就案情為整體之判斷 ,在判斷時
也應顧及行為人之年齡 、教育程度 、職業 、與被害人之關

係 、行為地的才言或用詞習,l貫等事項 ,不 能一概而論」 (
如林山田 ,并 l︳法各罪論上冊 ,增訂四版 ,第 251頁 )。 然
而這樣的說明 ,恰好足以應證 「侮辱」是一個欠缺刑罰所

需明確性之要件 ,因 為同樣的行為 ,卻可能因為 「綜合一
切情狀判斷」之任何條件改變 ,而 異其是否構成 「侮辱」
之認定 ,而 這樣的 「綜合判斷」卻又未能給出任何有操作

意義的判斷標準 ,甚 至找不出必然構成 「侮辱」的核心文

義範圍。最終 ,「 侮辱」的判斷淪為法官充作語言道德糾

察隊 ,以各個法官自身的道德觀 、價值觀來 「綜合判斷」

行為人之語言脈絡 ,使 「侮辱」的判斷高度幣諸於判斷者
之價值觀念 。舉例而言 ,有 學者認為 「軍中操練必須嚴格
,冶煉絕對服從的性格 ,長官在操練時嚴厲斥責士兵 『豬

腦袋』 ,或更不堪的言語 ,都不是侮辱」 (林東茂 ,刑 法
分則 ,二版 ,第 l0l頁 ),這樣的觀點係主基於認為軍隊
操練有此需要的基礎上 ,然 而若不贊同有辱罵 「豬腦袋」

需要之人 ,即 有可能認為此時構成 「侮辱」之要件 ;反之

如教師管教學生 ,在公開場合教訓學生為 「遲到大王」 ,

即有司法愛務認為構成 「侮辱」。故語言之使用是否在其

脈絡上具有必要性 ,完全取決於司法者以其使用語言之習
ll第與價值 ,認定此等用語有無必要 。

8



b.這樣的判斷方式 ,造成兩個嚴重的問題 ,第 一個是 「侮辱

」的適用範圍因此極不明確 。當然每個不確定法律概念都

容有交子司法者個案判斷之空問 ,然 而並無任何其他毋ll罰

要件如同 「侮辱┘一般 ,全無核心範圍 ,是否構成純然取

洪於司法者認為該言詞脈絡是否合理 。如法官認為在該脈

絡下僅係日常戲謔 、管教或其他法官認為正當的事由 ,再

尖銳差辱的言詞均不會構成侮辱 ;反之 ,法官認為無必要

者 ,單純負面的形容詞都可能落人侮辱的範圍 。然而言詞

支使用是否必要 ．取洪於個人生活型態 、語言使用習慣等

因素 ,人各不同 ,如有學者已於著作中表明 「不輪是依一

般通念 ,還是依被害人的主觀感受來判斷是否碼侮辱行為
,仍難以尋得明確的標準」 ,而在此理解下舉例 「稱人

『

很機車』、『很瞎』 ,應不會被認定是侮辱行為」 (盧映

潔 ,刑 法分則新論 ,修訂16版 ,第 61碎 頁),然 而 「機車
」卻曾經法院認定為侮辱之言詞 (臺 中地院108年度簡字

第13b5號 ),足見縱然學者已經意識到標準難覓而仍舉出
其認為最不應構成 「侮辱」的用語 ,依然可以我到有認為

構成 「侮辱」的實務判決 。足見 「侮辱」之概念範圍飄忽

不定 ,除非能統一所有人的價值觀 、道德觀 ,否 則根本不

可能覓得一個統一的棵準 ,亦 即 「侮辱」並無法透過司法

的審查建立一個可以預見的標準 ,自 然也就無從使人民可

以理解 、預見 。

7.這也帶出第二個問題 ,也就是 「侮辱」的操作使得法院必

須進行言論內容審查 ,並以法院的價值親與語言使用習慣

強加於他人 。而且公然侮辱罪雖名為保障名舉權所設 ,但

其判斷卻完全與被害人的名舉權受損無關 ,學者多認為行

為人僅須具備侮辱之犯意而為侮辱之犯行及該當本罪 ,而

他人之名醬是否因行為人的侮辱行為受損 ,或他人是否因

此有人格貶低之感受 ,與本罪之成立無關 (林山田 ,前揭

書 ,第 252頁 ;虛映潔 ,前揭書 ,第 618頁 ;陳煥生 、劉

案鈞 ,另ll法分貝ll實 用 ,第 七版 ,第 509頁 ;林東茂 ,前揭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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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書 ,第 10l頁 )。 而在名譽權侵害存在與否完全無從限制

本罪構成要件之範圍的情況下 ,公然侮辱就淪為一種以保

障名譽權為名 ,行言論審查之實的犯罪 。蓋被害人是否實

際名譽受損對系爭規範並不重要 ,僅有法院審查行為人之

言論是否經法院認為有正當性 ,才 是是否構成本罪的標準

。也因為名舉權對於本罪要件是否該當毫無指引功能 ,也

使得 「侮辱」之判斷標準流於裁判者依照自已道德觀 、穨

值觀所為的恣意洪定 ,最終均是由裁判者以自己的生活經

驗 、語言使用與價值判斷來認定 ,在該事實脈絡下行為人

的行為是否構成侮辱 。而這樣的判斷聲際上就是由法院在

進行言驕的淘選與審查 ,僅有符合法院價值餽的言論能夠

留存 ,不符法院價值判斷的言論就必須遭受處罰 ,而 此種

淘選卻步以現實上有人名譽權受損為發動之要件 。這樣的

語言道德糾察隊式的言論淘選 ,實際上也會構成對於與多

數法官身處不同階級 、文化 、生活型態或使用不同語言之

人的壓迫 。

綜上所述 ,「 侮辱」之要件欠缺必要的立法指引 ,使得其

適用上並無明確的範圍 ,甚至無法尋求有共識的 「核心文

義內涵」 。憲法上法律明確性原則的標準或許本身即並非

明確 ,但至少就法規範適用之一致．l生絕對是重要的標準 ,

如司法機關在相類似的案例事劈上發有迥異之判斷 ,即應

視為此要件欠缺明確的文義範圍而違反法律明確性 。而 「

侮辱」之要件 自我國刑法施行以來從未修正 ,然 而司法機

關在近百年的聲務發展中 ,始終未能建立明確的審查標準
,公然侮辱案件中 ,相 類的行為在不同法院 、審判庭乃至

不同法官審理時 ,獲得迥異之認定 ,已是司法實務的日常

。在此種實務現劈下 ,應 已足認為 「侮辱」之要件欠缺法

律明確性之要求 。而 「侮辱」之範圍因其定義 ,淪為個人

道德觀 、價值觀的展示 ,縱然法律學者 、實務工作者亦無

從對其適用範圍達成任何基礎共識 ,近乎對於任何辱罵的

言詞都有認為不構成侮辱之學說意見或法院判決 ,緻然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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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侮辱」之構成要件無法透過司法審查確定其處報範固 ,致

使人民亦無從理解 、預見處罰之範圍 。且依照鈞院大法官

釋字第77?號解釋先了歹ll,認為對刑罰規範之法律明確性應

受較嚴格之檢驗 ,在該號解釋中並據此宣告 「肇事」之文

義欠缺明確性 。刑法第185條之冷之 「筆事」要件在釋字

第777號解釋做成時 ,普通法院實務上早有穩定統一之見

解 ,相較系爭規範之 「侮辱」顯然更有經人民理解 、預見

與司法審查之可能 ,但釋字第777號解釋依然宣告 「筆事

」之要件欠缺法律明確性 ,是依鈞院所建立之解釋先例所

構成之標準 ,系 爭規範之 「侮辱」要件顯然亦欠缺法律明

確性無疑 。

另犖請人希望就明確性部分特別強調 ,不 明確的法律規定

在言論 自由的規範領域 ,本身就是對言論 自由的高度侵害

。言論 自由的核心即在於提供人民得無恐懼表達意見的空

間 ,而 「不明確」正是恐
ll崔 的主要成因之一 。當有權者有

寬廣 、難以事後審查之認定權限可以洪定是否處罰人民言

驗之時 ,基於趨利避害之成本考量 ,「 寒蟬效應」即會隨

之而生 。不明確的言論管帶ll規範本身就如同住在人們心中

的警總 ,人們將無時無刻必須自我審查 ,以 免誤觸執法者

心中沒有明確標準的紅線 。故許志雄大法官於釋字第777

號解釋協同意見書中所述 「基於表現自由之優越地位 ,為

防止萎縮效果或寒蟬效應 ,有 關限制表現自由之法律 ,其

法條明確程度之要求 ,更 高過一般刑罰規定或犯罪構成要

件規定」等語 ,誠屬的論 。故在審查言論 自由規範之明確

性時 ,鈞院更應嚴格審查 。任何未臻明確的守由象合憲性解

釋 ,其實只要人民依然無法預見處罰範圍 ,都無法真正解

決寒蟬效應的問題 ,仍 舊會造成言論 自由的傷害 。也正是

因此 ,在 司法實務多年實際操作後依然無法達成一致而具

有可預見性之穩定見解情況下 ,任何藉由合憲性解釋限縮

的解釋方式 ,老r無法解決系爭規範欠缺明確性而違憲之間

題 ,也因此系爭規範並無法透過普通法院的合憲性解釋方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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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來消弭其違憲的疑義 ,而有雖請鈞院大法官解釋之必

要 。

二 、系爭規範干涉憲法言論 自由及人身自由之保障
(一 )系 爭規範在基本權的干預上可以分為兩個部分 ,首先是其

作為 「行為規範」 ,一般性的課子人民 「不得公然侮辱」

之義務 ,此種單純的禁止本身已屬獨立的基本權干預 ;其

次是其規範如違反上開誠命之人 ,需科處守句役或新臺幣 (

下同)θ ,000元以下罰金之研ll罰 ,即係作為 「制裁規範」
干預人民之人身自由。而在基本權干預的違憲審查上 ,系

爭條文規定作為行為規範與制裁規範 ,均須通過憲法的檢

驗 。故除作為行為規範限制人民權利需有正當之 目的及合

乎比例原則之限制手段外 J其課予之制裁效果亦須通過比

例原則之檢驗 。蓋違反行為規範之制裁並非必然是毋ll罰 ,

立法者亦可採用其他手段 ,如行政罰 、民事賠償或其他民

事制度上課子不利益的方式作為制裁 。故其刑罰手段的選

用 ,本身亦必須符合比例原貝ll的檢視 。
(二 )而 系爭條文作為行為規範干涉人民魊法第ll條之言論自由
,作 為制裁規範干涉人民憲法第8條之人身自由權 。其中
刑罰作為制裁規範 ,如 以自由刑作為其效果 ,本身即構成
對於憲法第8條保陣人身自由之剝奪 ,此迭經鈞院解釋在
案 (鈞 院大法官釋字第碎76號解釋 、第5們 號解釋 、第比
l號解釋 、第59碎 號解釋 、第研6號解釋 、第669號解釋
、第777號解釋參照),系 爭規範之法定刑包含人身拘東
之拘役 ,顯然構成對於人身自由之干涉 。

(三 )審 查基準部分
1.就言論自由部分 ,係政府直接針對特定言論內容的管制 ,

其管制之目的本身也就在於無上特定之內容 「粗鄙」言論
,不論就其管制之對象係言論之內容而非針對時 、地或方

式之形式管制 ,或其主要目的即在於禁止特定之言論表達
之觀點 ,均 可認系爭規範係直接針對言論內容之管制 ,本

應受較嚴格之審查 。又雖依照所竭 「雙軌理論」 ,或 可能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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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系爭規範所規制者均為粗俗或侮蔑性之低價值言論 。

然因我國公然侮辱罪適用範圍甚廣 ,並未排除任何領域言

論適用公然侮辱罪之可能 ,故現愛上落入系爭規範規制之

言論 ,亦可能係以負面方式表達之政治性言論或對政治人

物 、公眾人物之尖銳 、嚴厲監督 。實務上系爭規範確實也

屢屢適用在政治性言論發表的場合 ,甚 至政治人物彼此間
,故實不能單以系爭規範所規制之言論本身具有侮賤性 ,

即一概視為低價值之言論 。在系爭規範欠缺明確性之現實

下 ,系 爭規範同時亦適用於被認定為高價值言論的政治乃

至公眾討論領域中。故本文認為 ,既然系爭規範無法區別

其所規制對象之言論價值 ,即應從其重者 ,進行較嚴格之

審查 ,以確係其不至於對言論自由產生過度之侵害 ．

2.就人身自由部分 ,限制人身自由之刑罰 ,嚴重限制人民之

基本權利 ,係屬不得已之最後手段 。立法機關如為保護合

乎憲法價值之特定重要法益 ,並認施以研ll蜀 有助於 目的之

達成 ,又別無其他相同有效達成目的而侵害較小之手段可

資運用 ,雖得以刑罰規範限制人民身臘之自由 ,惟刑罰對

人身自由之限制與其所欲維護之法益 ,仍須合乎比例之關

係 ,尤其法定刑度之高低應與行為所生之危害 、行為人責

任之輕重相符 ,始符合罪刑相當原則 ,而 與憲法第23條比

例原則無違 。此迭經鈞院大法官以釋字第各碎碎號解釋 、第

b碎6號解釋 、第6b9號解釋 、第777號解釋說明甚詳 ,此

為鈞院近年對於 自由丹ll之丹ll罰 規範一致之審查基準 ,本案

關於制裁規範部分 ,自 應遵循鈞院以上開解釋先例建立之

嚴格審查基準進行審查 。且釋字第5碎碎號解釋對於 自由研ll

使用之相當性更有精準的關釋 ,認為自由刑既涉及對於人

民身體自由之嚴重限制 ,除非必須對其採取強制隔離施以

矯治 ,方能維撥社會秩序時 ,其科處始屬正當合理 (鈞 院

大法官釋字第5們 號解釋解釋理由書第2段參照)。 而第
bㄥ6號解釋雖承認立法機關基於其功能 、組織與決定程序
,有相當之決定空間 ,但亦認為立法機關必須提出合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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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且具可支持性的預測 ,方能通過司法違憲審查 (鈞 院大

法官釋字第b碎6號解釋解釋理由書第1段參照),可見在
關於系爭刑罰規範是否符合上開審查基準之舉證責任 ,應

由立法者負擔 。苟若立法者未能提出合乎事理且具可支持

性的證據說明系爭規範的適當性 、必要性與相當性 ,則應

為對立法者不利之認定 。系爭規範就拘役部分 ,自 屬上開

限制人身自由之自由刑 ,而應適用上開鈞院解釋先例所建
立之嚴格審查基準 。亦即 ,系 爭規範所追求之目的必須是

「保護合乎憲法價值之特定重要法益」 ,其手段必須有助
於目的達成 ,且無其他相同有效達成目的兩侵害較小手段

可諮運用 。其手段與目的問須合乎比例之關係 ,且必須系

爭規範對人民採取強制隔離施以矯治 ,方能維護社會秩序

時 ,其手段方屬合理正當 。對於上開要求是否達成 ,應由
立法者負擔舉證責任 ,土 法者須提出合乎事理且具可支持
Jl生的證據證明其達成上開要求 。

(四 )系 爭規範欠缺保障名譽權之必要性與才目當性
1◆ 系爭規範之目的在於保障名譽權 ,固 無疑義 ,然 而就其究

竟係保障被害人於社會上之評條 ,或僅係個人之名舉情感
,學者問即有不同之見解 ．然而如僅係內在的名譽情感 ,

則系爭規範所保障者僅係他人主觀之感受 ,卻 因被害人之
主觀感受對於行為人刑罰相加 ,顯然並非人身自由拘束之

合憲目的 ,況系爭規範尚且要求 「公然」之要件 ,殊難想
像僅係保障被害人主觀之名舉情感 ．故能通過合憲性檢視

之目的 ,應僅有保障被害人的社會上評價與人性尊嚴 。然

而 ,依據上開學說及系爭規範之要件設定 ,系 爭規範之成
立並不以被害人之名馨臀際避受損害為必要 。是以行為人

之行為是否造成被害人名譽之損害 ,竟與本罪之成立與否
並無關聯 ,本罪現實操作上即係一危險犯之規定 ,甚且未
曾規定 「足以致生他人名譽損害之虞」之具繼危險要件 ,

而為一寸由象危險犯之規定 。然而抽象危險犯之正當性基礎

在於行為人之行為必須具備有發生實害之典型危險 ,系 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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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之 「侮辱」卻連具體的行為內涵均屬不明
,又何來 「

擬制」危險存在之才由象危險犯之正當性可言 。究其適用結

果 ,「 侮辱」行為已與有無導致被害人名舉損害危險全然

無關 (實殊難想像三字經等污言穢語要如何減損被害人之

社會評價 ),而 成為法院對於 「不當言論」的單純道德非
難 。

2.是以 ,系 爭規範雖以係陣名巷權為其目的 ,然 而其所採取

之手段係將 「侮辱」定為才由象危險犯 。在 「侮辱」之範圍

始終不明 ,且與名譽權受損與否並無關聯之情形下 ,使系

爭規範之該當與否亦與名舉權係陣之關係相當薄弱 。現實

上 ,系 爭規範大量適用於並無任何名譽侵害危險的案件 ,

如爭吵中的穢語相加 、單純的三字經辱為 ,均殊難想像會

使理性一般人對於被害人的評價有任何的影舉 。故系爭規

範顯然有嚴重的涵蓋過廣的情形 ,撥及諸多與名譽權保護

無關之案件 ,顯然非保障名器權之最小侵害手段 ,其 「侮

辱」之適用範圍亦已與名譽權保障欠缺聲質關聯 。又刑法

第309條第1項之法定刑為拘役或9,000元 以下罰金 ,而

因其係最重法定本刑5年以下有期徒刑之案件 ,其拘役之

宣告均得易科罰金 ,故在現實上 ,系 爭規範之所有刑罰 ,

均有易刑處分之機會 。從而 ,在毋ll事實務之操作上 ,系 爭

規範之處罰有高度可能得以罰金替代之 。如此相當於財產

上不利益之嚇阻效果 ,與民事救濟管道造成之嚇阻效果 ,

似未能有顯著之區別 。故系爭規範並非干涉言論自由之最

小侵害手段 ,且有涵蓋過廣之瑕疵 ,不符合憲法第23條 比

例原則中必要性之要求 。

3,系 爭規範或許並非完全無助於保障名譽權之立法目的達成

,但其透過刑事處罰嚇阻 「侮辱」行為 ,得以實現之公益

甚微 ,依照上開我國實務操作現狀 ,其所,赫阻的行為實與

名譽權侵害無直接關聯 ．毋寧只是使法院淪為追求用語高

尚的語言糾察隊 ,而 此種以統一標準糾正各職業 、階級 、

語言 、生活習慣不同之人之語言使用之 「公益」 ,在 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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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社會中甚可說毫無價值 ,尚 且有害 。況依照附件一

、二所示法務部 、司法院辦理系爭規範案件終結情形之統

計 ,其 中法務部資料就不起訴部分無法區別系爭規範與其

他妨害名譽之案件類型 ,但就起訴 、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或

緩匙訴處分之比例觀之 ,系 爭規範在總艘妨害名巷案件類

型中應占超過半數之案件 ,而 整殲妨害名譽案件中 ,歷 年

不起訴處分之比例均高達7成以上 (見附表一),應可推
論多數妨害名舉案件應有類似比例之案件經檢察官為不起

訴之處分 。而起訴或聲請簡易判決處刑進入法院之案件中
,又有超過3成之案件 ,最終經法院為無罪或不受理之判
決 (見 附表二 )。 也就是說 ,每年有數千件之系爭規範案

件進入地檢者 ．而被告多需經著察 、檢察官分別訊問1攻
,多 次開庭周折往返後 ,有 高達7成以上案件將受不起訴
之處分 (其 中僅有不到半數為撤回告訴),起訴進入法院
後 ,又會繼鱴產生額外的程序成本 。考量系爭規範之法定

刑度與通常之量刑 ,其產生最高成本的恐怕也不僅在於刑

罰本身 ,而 是周折往返應訴的程序成本與受刑事訴追之壓

力 ．

再︳且現今眾多公然侮辱案件均發生於網際網路之上 ,而依照

毋ll事訴訟法管轄權之規定 ,犯罪結果地法院亦為有管轄權

之法院 ,其結果是提起告訴之人僅需宣稱其在何處開覽該

公然侮辱之言詞 ,縱然被告與該處地理相隔甚遠 ,亦 可能

必須長途跋涉至他處警所 、院檢開庭 ,期 間請假 、交通 、

住宿之程序成本耗贊甚鉅 ,縱然其後有超過7成之案件將
在地檢署為不起訴處分 ,如 此程序成本之耗費本身就已經

足以產生寒蟬效應 。有心通 F＿日一對其本人 、商號為負面評價

之人 ,即 可低成本的向地檢署提出公然侮辱告訴 ,縱然不

能成罪 ,亦 能藉系爭規範使他人應訴之程序成本達成恫嚇

他人之目的 ,使他人為兔訴訟周折 ,避免對其為負面之評

價 ．故系爭規範之存在本身就已經是對言論 自由的重大傷

害 ,其傷害甚至超出其構成要件所及之範圍 ,而擴及縱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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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該當系爭規範 ,但在爭執 、主張系爭規範之情形 ,該過

程所造成之程序成本 ,就足以侵害言論 自由 ,造成寒蟬效

應 。甚至部分不話法律之人 ,或 因 「侮辱」要件空洞不明

而心生長怖之人 ,即可能在前階段即與濫行提出告訴之人

達成和解 ,使 系爭規範淪為濫訴者漁利之工具 。故聚爭規

範本身之法定刑或許甚輕 ,但其所疙ll造的程序成本與對言

論自由的負面效果 ,其侵害程度卻遠遠大於其法定刑所顯

示的程度 。國家發現 、追訴 、審判之過程本身就對於言論

自由產生嚴重的負面影舉 ,而 此種負面影響 ,雖非系爭規

範之法定刑所生 ,但依照鈞院第791號解釋解釋理由書第
32段 ,比例原貝ll之相當性審查本應納入比種 「規範因發現

、追訴 、審判之過程所生之負面侵害」 ．鈞院於第791號

解釋中亦因此認定刑法第239條欠缺相當性 。故系爭規範
因國家發現 、追訴 、審判之過程本身對於言論 自由產生嚴

重的負面影響 ,而其追求之公益甚微 ,相 較於對於言論 自

由之破壞 ,使人．l粟於對他人提出負面之評價 ,造成言論 自

由市場欠缺真實 、直白與尖銳的批評 ,對公眾社會意識之

發展 ,與個人表意自由之實現 ,均是過度之侵害 ,其規範

限制之所生之損害顯然人於其 目的所欲維破之利益 ,而有

失均衡 。

5.生存於現代社會之中 ,個 人均不免於需與社會其他成員有

各種親疏遠近之互動 ,彼此間發生摩擦實屬常態 。然人與

人之間的言談互動模式 ,彼此言談問是應謙恭有禮抑或粗

鄙 ,甚至動輒口出惡言 ,此乃個人自我人格形象之展現 ,

並非以毋ll罰 規範所能有效地規制之對象 ,人格之形塑與養

成多經年累月而成 ,亦與其個性 、人格之形塑高度相關 。

表現自由之可貴 ,即在於公權力機關不得任意對人民表現

內容進行審查 ,進而!淘選公權力機關所喜好之表現方式 ;

許多表現之方式或許並非能為社會大眾道德感情所接受 ,

然而若未達致生明顯且立即之危險之程度 ,司 法機關即不

得以自身好惡評斷表現內容之價值 ,甚 至以刑罰相繩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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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並非語言繼儀之糾察隊 ,現代法治國家亦不容許國家任

意淘選言論內容 。縱然部分用語在另一個生活環境成長之

人眼中粗鄙不文 ,其既然並未發生任何明顯且立即的危害
,國 家即不應予以介人處罰 。草根與文雅之用語 ,溫軟的

建議或尖銳的批評 ,均 是共同生活在這個國家內的語言 ,

民主社會之可貴不僅是多數決之選舉制度 ,還包合了我們
接納許多與我們不同的人事物多元的共存這個社會中。多

元必然伴隨著部分的衝突 ,部分的混亂與不協調 ,然 而對

於不同事務的彼此互相色容才是一個多元民主社會的活力

來源 。整齊畫!一 的和諧或統一純淨的文質彬彬 ,或許可以

是個人自我的要求 ,但不該是民主社會共同追求的目標 ,

而表現自由就是態法賦予人民 「自已決定要不要與別人一

才表」的空間 ,而 人們能否保有選擇當社會上雜音甚至噪音

的空間 ,則 有賴鈞院堅守態法守護者之角色。
三 、綜上所述 ,系 爭規範之 「侮辱」要件在實證上欠缺可供司法

審查之明確性 ,因 此使人民亦無從理解 、預見其適用之範圍
,欠缺法明確性 。又系爭規範之適用撥及無害名譽權保障之

部分 ,有涵蓋過廣之情形 ,且其使用人身拘束之研ll罰 並非最
小侵害手段 。系爭規範所造成之程序成本與國家發現 、追訴

、審判之過程之負面影響 ,本身就對言論 自由造成過度之侵
害 ,其所生之損害遠大於其所維護之公益 。是研ll法 第30θ 條

第1項規定違反比例原則的侵害人民之言論 自由與人身自由
,應碼違憲 ,爰 聲請解釋 ,請鈞院宣告刑法第3仍 條第1項
規定違憲並立即失效 。

肆 、關係文件之名稱與件數

一 、附表一 :地方檢察署辦理妨害名舉案件偵查終結不起訴處分

情形統計表

二 、附表二 :地方法院刑事第一審案件觸犯系爭規範之被告裁判
結果統計表

三 、附件一 :地方檢察署辦理妨害名巷案件偵查終結情形統計
四 、附件二 :地方法院刑事第一審案件觸犯系爭規範之被告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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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結果

五 、附件三 :本院 l0θ年度花易字第”號停止審判程序裁定 。

此     互史

司法院大法官

中  華  民

【附表一】

資料來源 :法務部統計處

【附表二】

Ⅱ 雖面 殷  !
冰 舉拉 庭  勝 在

月

何劫鋼

28

地方檢察署辦理妨害名春案件偵查終結不起訴處分情形統計表

年度 總計 (件數) 不起訴處分 (件數) 獲不起訴處分百分比

101 年 11,383 8,173 孔.7%

l02 年 l1,b91 8,碎48 72.2%

103 年 12,27碎 8,θ65 73.0%

10碎 年 12,101 8,9碎猝 73.9%

105 年 12,893 9,132 70.8%

10b 年 15,275 10,8ㄥ 6 71.0%

107 年 17,367 12,528 72.1%

108 年 18,猝52 13,3b0 72.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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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臺灣高等法院彙總統計系統

地方法院研ll事第一率案件用犯刑法第3仍 條第1項之被告裁判持果統古十表

年度 被告人數

判洪結果 (件崁 )

技 回

在無罪 、不受理

、先拆 、技回≠ll

洪之百分比

在不受理判洪之

百分比

無罪 不受理 先拆

lO1年 l,3J8 ｛9 ㄔ88 1 ㄔ 39.9% 3J.9%

102 年 1︴ 363 ↑6 655 0 2 3石 .θ % 33.3%

土03年 1,32分 ㄔ6 ㄔJO o O 37.5% 3｛ .0 %

l0｛  年 1,280 J? 碎19 l 1 37.3% 32(7%

1°5年 l,392 5ㄔ ㄔ玲7 1 l 36.1% 32.】 %

lO6年 1,6?8 53 J21 O 2 3碎 .3% 31↓ 0%

】07年 ︳,9ㄔ可 ㄙ8 697 1 6 35.0% 32.2%

108年 l｝ 832 53 567 l ㄔ 3可 .1% 30.θ %

109年 1 月五 10月 l,827 5再 563 l 2 33,9%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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